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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生
手
冊
使
用
須
知 

一
、
本
手
冊
係
學
校
法
人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為
規
範
學
生
在
校
生
活
、
學
習
等
須
要 

 
   

共
同
遵
循
事
項
，
期
盼
全
校
師
生
及
家
長
互
勉
實
行
。 

二
、
本
手
冊
於
入
學
後
發
給
，
由
學
生
填
入
個
人
資
料
，
妥
善
保
管
使
用
。 

 
   

畢
業
離
校
或
轉
、
退
學
時
，
繳
還
註
冊
組
。 

三
、
本
校
學
生
應
對
本
手
冊
內
各
項
規
定
，
仔
細
閱
讀
，
確
實
遵
守
。 

四
、
為
期
學
校
與
家
庭
密
切
配
合
督
導
，
請
貴
家
長
詳
閱
，
並
督
促
貴
子
弟
遵
守
。 

五
、
本
手
冊
得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實
施
，
修
正
方
法
亦
同
。 

   
   

  

本
校
聯
絡
處
： 

〒10
2-0

076
  

東
京
都
千
代
田
區
五
番
町
十
四
番
地 

 
   

  

校 

長 

室
：  

 03
-32

61-
499

4 

 
 

 

教
師
辦
公
室
： 0

3-3
261

-49
92 

 0
3
-3
261

-49
95 

 
   

  

事 

務 

處
：  

 03
-32

61-
589

4 

 
   

  

傳  
  

真
：  

 03
-32

61-
198

1 

 
   

  

學
校
網
址
：  

 http://www.tcs.or.jp/
 

  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九(

二
〇
一
〇)

年
九
月
一
日
修
訂 

 

學 部 小學部    中學部    高中部 

入學年度  

學籍號碼  

學生姓名  

http://www.tcs.or.j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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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生
請
領
各
種
證
明
書
須
知 

一
、
填
寫
表
格
於
三
天
前
向
事
務
處
繳
費
完
成
申
請
手
續
。 

二
、
假
期
中
不
能
申
請
。 

三
、
申
請
文
件
種
類
： 

 
   

在
學
證
明
書
、
休
學
證
明
書
、
轉
學
證
明
書
、
肄
業
證
明
書
、
修
業
證
明
書
、
畢
業
證
明
書
、
成
績
證
明
書
、
調
查
書
、 

指
導
要
錄
、
入
學
許
可
書
、
推
薦
書
、
卒
業
見
込
み
書 

四
、
證
明
書
發
給
份
數
不
加
限
制
，
每
份
依
據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證
明
書
發
行
申
請
書
所
列
收
費
。 

 
 

附
言
：
高
三
畢
業
班
申
請
證
明
書
僅
限
報
考
三
所
學
校
免
費
，
其
餘
均
照
收
工
本
費
。 

 
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請
假
規
則 

一
、
本
校
學
生
因
事
或
病
不
能
出
席
各
種
課
業
活
動
，
均
應
依
照
本
規
則
請
假
，
其
未
經
准
假
而
擅
自
缺
席
者
概
作
曠
課
論
。 

二
、
請
假
分
公
假
、
病
假
、
事
假
三
種
。 

 
  

⒈ 

公
假
： 

 
   

  

⑴ 

包
括
喪
假
、
法
定
傳
染
病
、
高
三
升
學
考
試
及
學
校
特
別
審
核
准
者
。 

 
   

  

⑵ 

須
檢
附
有
關
證
明
文
件
呈
學
校
審
核
。 

 
   

  

⑶ 

喪
假
對
象
：
限
制
直
系
親
屬
及
外
祖
父
、
母
。 

 
   

   
  

期
限
：
海
外
七
日
、
外
縣
市
五
日
、
東
京
都
三
日
，
超
過
日
數
以
事
假
計
算
。 

 
   

  

⑷ 

公
假
只
紀
錄
於
學
籍
簿
內
，
不
扣
操
行
分
數
。 

 
  

⒉ 

病
假
： 

 
   

  

⑴ 

須
有
家
長
之
請
假
單
。 

 
   

  

⑵ 

須
檢
附
醫
院
收
據
單
或
診
斷
書
證
明
文
件
呈
學
校
審
核
。 

 
   

  

⑶ 

在
校
時
因
病
必
須
離
校
者
得
有
醫
務
室
證
明
，
及
級
任
導
師
之
許
可
。 

 
   

  

⑷ 

在
校
時
間
生
病
，
去
學
校
保
健
室
休
息
以
病
假
計
算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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⑸
病
假
十
節
扣
操
行
分
數
Ｏ‧

五
分
。 

 
  

⒊ 
事
假
： 

 
   

  

⑴ 
須
有
家
長
之
請
假
單
。 

 
   

  

⑵ 

須
檢
附
有
關
證
明
文
件
呈
學
校
審
核
，
並
於
事
前
辦
妥
請
假
手
續
。
否
則
作
曠
課
論
。 

 
   

   
 

【
考
試
期
間
不
得
請
假
】 

 
   

  

⑶
事
假
十
節
扣
操
行
分
數
Ｏ‧

五
分
。 

三
、
准
假
權
限 

 
  

⒈ 

三
日
以
內
逕
自
呈
導
師
核
准
。 

 
  

⒉ 

考
試
期
間
及
四
日
以
上
之
請
假
，
須
經
主
任
、
副
校
長
及
校
長
審
查
核
准
。 

四
、
注
意
事
項 

 
  

⒈ 

請
假
單
上
無
監
護
人
之
簽
名
、
蓋
章
者
無
效
。 

 
  

⒉ 

早
自
習
及
朝
會
時
間
視
為
一
節
課
計
算
。 

 
  

⒊ 

上
課
後
十
五
分
鐘
以
內
到
教
室
者
視
為
遲
到
，
超
過
十
五
分
時
，
該
節
以
曠
課
論 

 
  

⒋ 

持
【
遲
延
證
明
書
】
者
，
經
導
師
查
驗
認
可
者
，
得
按
公
假
處
理
。 

 
  

⒌ 

證
明
文
件
經
查
驗
正
本
後
，
可
以
拷
貝
替
換
。 

 
  

⒍ 

凡
公
佈
之
出
、
缺
席
紀
錄
統
計
，
如
有
誤
遺
等
情
，
在
公
佈
一
星
期
內
到
訓
導
處
訓
育
組
查
詢
，
逾
期
概
不
受
理
。 

 
  

⒎ 

查
詢
缺
、
曠
課
除
憑
請
假
單
外
，
點
名
冊
須
經
當
日
授
課
老
師
證
明
方
可
更
正
。 

 
  

⒏ 

如
發
現
學
生
有
請
假
不
實
者
，
除
按
曠
課
計
算
外
，
並
以
欺
騙
師
長
給
予
嚴
重
處
分
。 

 
  

⒐ 

未
經
准
假
而
擅
自
缺
席
者
一
律
以
曠
課
論
處
。 

 
  

⒑ 

辦
理
在
留
資
格
申
請
或
延
期
者
為
事
假
論
。 

 
  

⒒ 

長
期
病
假
或
住
院
等
特
例
，
得
由
校
長
召
集
有
關
老
師
開
會
另
議
。 

 
  

⒓ 

小
六
、
中
三
畢
業
班
級
，
因
升
學
報
考
外
面
的
學
校
一
律
以
事
假
處
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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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公
佈
實
施
，
修
正
亦
同
。 

 
   

附
言
：
學
生
在
校
臨
時
生
病
，
如
通
知
家
長
或
監
護
人
一
時
不
能
前
來
帶
領
回
家
，
而
情
形
又
屬
危
急
者
，
校
方
得
送
就
近
醫
院
治
療
， 

 
   

   
   

費
用
由
家
長
自
理
。 

  
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學
業
成
績
考
查
辦
法 

一
、
學
業
成
績
考
查
方
式 

 
  

⒈ 

全
學
年
分
三
學
期
，
第
一
、
二
學
期
依
行
事
曆
安
排
一
次
期
中
考
，
及
一
次
期
末
考
，
第
三
學
期
只
安
排
一
次
期
末
考
。 

 
  

⒉ 

成
績
考
查
標
準
以
一
百
分
為
滿
分
，
六
十
分
以
上
為
及
格
。 

 
  

⒊ 

平
時
考
查
由
各
該
科
目
之
任
課
老
師
，
依
據
該
學
期
內
出
缺
席
狀
況
、
作
業
、
實
驗
報
告
、
平
時
考
試
、
上
課
態
度
等 

作
為
考
查
標
準
，
而
計
算
平
時
成
績
。 

二
、
成
績
計
算
方
式 

 
  

⒈ 

學
期
成
績
： 

期
中
考
成
績
、
期
末
考
成
績
、
平
時
成
績
，
各
占
三
分
之
一
。 

 
  

⒉ 

學
年
成
績
： 

由
三
學
期
之
學
期
成
績
平
均
計
算
之
。 

 
   

  

附
言
：
中
三
畢
業
班
：
各
學
科
成
績
未
達
六
十
分
者
，
導
師
於
第
一
學
期
末
提
報
教
訓
會
議
公
開
審
核
。 

 
   

   
   

  

審
查
委
員
會
由
校
長
、
主
任
及
中
學
部
相
關
老
師
組
成
，
經
審
查
後
邀
集
學
生
家
長
到
校
面
談
。 

 
   

   
   

  

高
中
部
：
各
學
年
各
學
科
成
績
未
達
六
十
分
者
，
學
校
給
予
補
考
。 

三
、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公
佈
實
施
，
修
正
亦
同
。 

  

大
學
升
學
推
薦
資
格
審
查
辦
法  

一
、
高
一
、
二
全
學
年
及
高
三
第
一
學
期
之
學
業
成
績
，
在
五
段
階
之
評
價
結
果
，
總
平
均
成
績
必
須
達
到
三
點
五
以
上
， 

 
   

短
期
大
學
推
薦
必
須
達
到
三
點
二
以
上
，
專
門
學
校
推
薦
必
須
達
到
三
點
零
以
上
。 

二
、
指
定
校
推
薦
者
，
高
一
、
二
全
學
年
及
高
三
第
一
學
期
之
操
行
成
績
均
須
為
甲
等
，
無
記
過
紀
錄
，
且
三
年
在
學
期
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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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請
假(

含
事
假
、
病
假)

不
得
超
過
一
百
二
十
節
，
②
無
曠
課
紀
錄
，
③
遲
到
不
得
超
過
七
次
。
凡
有
以
上
任
何
一
項
違
規
， 

 
  

則
不
得
推
薦
。 

三
、
公
募
制
推
薦
者
，
高
一
、
二
全
學
年
及
高
三
第
一
學
期
之
操
行
成
績
平
均
須
在
乙
等
以
上
，
有
後
功
抵
銷
前
過
者
， 

 
   

且
三
年
在
學
期
間 

①
請
假(

含
事
假
、
病
假)

不
得
超
過
一
百
二
十
節
，
②
無
曠
課
紀
錄
，
③
遲
到
不
得
超
過
七
次
。 

 
   

凡
有
以
上
任
何
一
項
違
規
，
則
不
得
推
薦
。 

四
、
依
據
各
項
成
績
、
紀
錄
，
升
學
輔
導
老
師
將
符
合
條
件
之
學
生
排
出
推
薦
之
優
先
順
序
，
送
推
薦
審
查
委
員
會
評
決
。 

五
、
推
薦
審
查
委
員
會
由
校
長
、
主
任
、
及
高
三
相
關
老
師
組
成
，
經
審
查
後
邀
集
合
格
學
生
家
長
實
施
面
談
。 

六
、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公
佈
實
施
，
修
正
亦
同
。 

  
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考
試
規
則 

一
、
開
學
至
考
試
期
間
，
或
兩
次
考
試
期
間
，
缺
課
超
過
五
十
節(

公
假
不
計)

者
，
不
得
參
加
考
試
。 

二
、
考
試
期
間
因
患
重
病
，
或
遭
遇
重
大
事
故
，
不
能
參
加
考
試
時
，
應
立
即
向
學
校
請
假
，
經
審
查
許
可
後
得
參
加
補
考
。 

三
、
補
考
成
績
超
過
六
十
分
者
，
其
超
過
分
數
以
百
分
之
八
十
計
算
。 

四
、
無
故
遲
到
，
逾
時
十
五
分
鐘
者
，
不
得
參
加
考
試
，
該
考
科
以
零
分
計
算
。 

五
、
各
生
按
照
座
號
就
坐
，
不
得
擅
自
調
換
座
位
。 

六
、
考
試
時
各
生
應
將
座
號
及
姓
名
先
行
寫
在
試
題
紙
或
答
案
紙
上
，
然
後
作
答
。
考
試
開
始
三
十
分
鐘
以
後
，
始
准
交
卷
。 

七
、
考
試
時
課
桌
抽
屜
一
律
淨
空
，
桌
面
上
除
文
具
試
卷
外
，
不
得
有
其
他
物
品
。 

八
、
考
試
文
具
必
須
自
備
，
不
得
在
考
試
時
向
人
借
用
。 

九
、
除
印
刷
不
清
，
可
舉
手
發
問
外
，
其
餘
不
得
發
問
。 

十
、
考
試
時
應
保
持
安
靜
秩
序
並
服
從
監
考
老
師
之
指
導
。 

十
一
、
考
試
時
不
准
左
顧
右
盼
、
交
談
、
傳
遞
答
案
、
故
意
作
出
聲
響
等
違
規
行
為
。 

十
二
、
繳
卷
後
應
立
即
出
場
，
不
准
在
試
場
四
周
觀
望
逗
留
。 

十
三
、
試
卷
要
保
持
清
潔
、
不
得
書
寫
與
答
案
無
關
之
文
字
或
圖
畫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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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、
凡
違
反
本
考
試
規
則
者
，
除
試
卷
扣
分
外
，
按
其
情
節
輕
重
予
以
議
處
。 

 
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操
行
成
績
評
定
辦
法  

一
、
本
校
對
學
生
的
操
行
成
績
採
取
公
開
考
核
辦
法
，
期
能
樹
立
優
良
校
風
培
育
學
生
有
高
尚
品
德
、
完
美
人
格
及
正
確
的
人
生
觀
， 

 
   

訓
育
學
生
愛
國
、
孝
親
、
尊
師
、
守
法
、
友
愛
、
睦
鄰
等
各
種
美
德
起
見
，
特
定
本
辦
法
。 

二
、
本
校
訓
育
方
針
以
多
鼓
勵
少
懲
罰
為
原
則
，
新
學
期
開
始
，
全
體
學
生
操
行
基
本
分
數
，
定
為
八
十
分(

甲
等)

。
以
後
按
學
生 

 
   

讀
書
、
做
事
、
做
人
及
日
常
生
活
言
行
各
種
表
現
的
優
劣
情
形
，
予
以
加
減
其
操
行
分
數
。
學
期
末
以
其
實
得
分
數
評
定
其
操 

 
   

行
成
績
等
第
。 

三
、
學
生
操
行
分
為
四
等
： 

 
   

⒈ 

八
十
分
以
上
，
無
記
過
者
為
甲
等
。  

  

 
   

⒉ 

七
十
分
至
七
十
九
分
者
為
乙
等
。 

 
   

⒊ 

六
十
分
至
六
十
九
分
為
丙
等
。   

 
   

⒋ 

五
十
九
分
以
下
者
為
丁
等
。 

四
、
依
照
下
列
兩
種
規
定
，
予
以
加
減
操
行
分
數
： 

 
   

⒈ 

導
師
依
照
學
生
平
素
獎
懲
紀
錄
，
評
定
其
操
行
分
數
，
加
減
標
準
如
次
： 

① 

記
大
功
一
次
者
加
九
分
。 

② 

記
小
功
一
次
者
加
三
分
。 

③ 

嘉
獎
一
次
者
加
一
分
。 

④ 

記
大
過
一
次
者
減
九
分
。 

⑤ 

記
小
過
一
次
者
減
三
分
。 

⑥ 

警
告
一
次
者
減
一
分
。  

   
  

 
   

⒉ 

導
師
依
照
學
生
出
席
勤
惰
，
評
定
其
操
行
分
數
，
加
減
標
準
如
次
：  

① 

一
學
期
全
勤
者
加
三
分
。 

② 

曠
課
一
小
時
者
減
一
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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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
遲
到
或
早
退
者
以
十
五
分
鐘
為
限(

扣
零
點
五
分)

，
超
過
十
五
分
鐘
時
以
曠
課
一
小
時
論
，(

扣
一
分)

。 

④ 
公
假
只
紀
錄
不
予
減
分
。 

⑤ 

病
假
、
事
假
每
十
節
減
Ｏ‧

五
分
。 

⑥ 

升
旗
、
集
會
，
無
故
不
參
加
者
減
一
分
。 

⑦ 

導
師
依
據
平
日
所
見
，
得
加
減
三
分
。 

五
、
學
生
操
行
學
年
成
績
丁
等
者
為
不
及
格
，
視
其
實
際
情
形
，
令
其
退
學
或
其
他
適
當
之
處
分
。
。 

六
、
學
生
所
受
獎
懲
可
以
相
抵
銷
，
但
前
功
不
能
抵
後
過
，
勒
令
退
學
或
開
除
學
籍
者
不
在
此
限
。 

七
、
中‧

高
部
學
生
，
所
記
功
、
過
之
計
算
，
均
以
中
學
部
及
高
中
部
之
在
學
期
間
為
準
則
。 

八
、
學
生
操
行
成
績
之
評
定
以
學
期
為
單
位
，
導
師
在
學
期
末
先
評
定
後
提
報
教
訓
會
議
，
公
開
討
論
評
定
之
。 

九
、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公
佈
實
施
，
修
正
亦
同
。 

 

本
校
學
生
校
內
外
生
活
須
知 

一
、
服
裝
儀
容
注
意
事
項 

 
  

⒈ 

上
放
學
時
，
以
穿
著
制
服
為
原
則
，
不
可
穿
著
奇
裝
異
服
或
擅
自
修
改
制
服
式
樣
及
色
號
。 

 
  

⒉ 

女
生
裙
子
長
度
不
得
短
於
膝
蓋
，
不
得
戴
飾
物
、
化
妝
到
校
。 

 
  

⒊ 

上
體
育
課
應
穿
著
規
定
之
運
動
服
及
運
動
鞋
、
襪
。 

 
  

⒋ 

服
裝
經
常
換
洗
，
釦
子
脫
落
立
即
修
補
。 

 
  

⒌ 

頭
髮
髮
式
，
以
整
潔
、
簡
單
、
樸
素
、
富
朝
氣
，
便
於
梳
洗
，
適
合
學
生
身
份
為
原
則
。 

 
   

  

女
生
髮
式
：
不
捲
、
不
染
、
不
燙
、
不
奇
形
怪
狀(

保
持
平
整)
，
髮
長
過
肩
應
綁
束
馬
尾
。 

 
   

  

男
生
髮
式
：
不
捲
、
不
染
、
不
燙
、
不
奇
形
怪
狀(

保
持
平
整)
。 

 
 

※
髮
長
：
留
海
不
可
過
長(

約
前
額
的
一
半)

，
兩
側
及
後
腦
的
頭
髮
應
推
短
。 

二
、
日
常
禮
節
注
意
事
項 

 
  

⒈ 

在
校
內
或
校
外
均
應
尊
敬
師
長
，
早
上
遇
見
老
師
或
同
學
時
要
說
「
早
」
或
「
好
」，
分
別
時
要
說
「
再
見
」
。 

 
  

⒉ 

學
生
進
入
辦
公
室
或
老
師
正
在
上
課
的
教
室
，
應
先
喊
「
報
告
」
經
允
許
始
可
入
內
。
進
入
以
後
應
輕
聲
細
語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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⒊ 
師
長
詢
問
或
談
話
時
，
應
立
正
，
態
度
要
謙
恭
有
禮
。 

 
  

⒋ 
學
生
不
可
直
稱
老
師
姓
名
，
應
冠
以
「
老
師
」
尊
稱
，
以
示
尊
敬
。 

 
  

⒌ 

同
學
應
互
相
尊
重
，
友
愛
互
助
。 

三
、
行
為
秩
序
注
意
事
項 

 
  

⒈ 

應
絕
對
接
受
各
班
幹
部
及
糾
察
的
指
導
、
糾
正
。 

 
  

⒉ 

嚴
禁
校
外
人
士
隨
便
到
校
內
尋
找
學
生
。 

 
  

⒊ 

嚴
禁
翻
越
圍
牆
、
打
架
鬧
事
或
口
出
髒
話
。 

 
  

⒌ 

不
帶
任
何
玩
具
、
賭
具
、
電
玩
及
危
險
品
或
兇
器
到
校
。 

 
  

⒍ 

保
持
校
園
整
潔
，
不
塗
牆
壁
、
損
壞
公
物
。 

四
、
教
室
內
注
意
事
項 

 
  

⒈ 

上
課
鈴
響
，
迅
速
進
教
室
，
端
坐
靜
坐
等
老
師
來
。 

 
  

⒉ 

老
師
久
未
到
來(

三
分
鐘)

要
安
靜
等
候
，
班
長
到
教
務
處
詢
問
原
因
。 

 
  

⒊ 

上
課
時
未
得
老
師
許
可
，
不
可
中
途
走
出
教
室
或
任
意
離
開
座
位
。 

 
  

⒋ 

發
問
時
先
舉
手
，
經
老
師
允
許
後
，
才
可
起
立
發
言
。 

 
  

⒌ 

不
躺
臥
課
桌
椅
，
不
在
課
桌
椅
上
亂
畫
。 

 
  

⒍ 

不
論
小
考
、
大
考
，
均
應
遵
守
考
場
規
則
。 

 
  

⒎ 

教
室
內
禁
止
大
聲
喧
嘩
、
奔
跑
、
打
球
。 

 
  

⒏ 

每
日
輪
值
值
日
生
，
負
責
擦
黑
板
，
維
護
教
室
內
外
整
潔
。 

 
  

⒐ 

課
桌
椅
、
作
業
簿
及
書
籍
保
持
整
潔
。 

 
  

⒑ 

紙
屑
、
廢
物
應
放
進
垃
圾
箱
。 

 

五
、
特
別
注
意
事
項 

 
  

⒈ 

到
校
時
間
：
早
上
七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八
時
十
分
，
八
時
十
五
分
開
始
早
自
習
。
八
時
十
分
鐘
響
以
後
進
入
校
門
，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且
無
電
車
遲
延
告
知
病
假
、
事
假
者
登
記
遲
到
。 



13 

 

 
  

⒉ 
嚴
禁
對
師
長
態
度
傲
慢
，
言
詞
行
為
輕
佻
。 

 
  

⒊ 
校
內
外
不
准
抽
煙
、
賭
博
、
酗
酒
。 

 
  

⒋ 

嚴
禁
穿
著
制
服
，
三
五
成
群
在
外
嬉
戲
或
逗
留
不
良
場
所
。 

 
  

⒌ 

嚴
禁
鬥
毆
鬧
事
，
惹
是
生
非
或
在
校
外
任
何
惡
劣
行
為
，
影
響
校
譽
。 

 
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獎
懲
辦
法
實
施
細
則 

一
、
為
鼓
勵
學
生
向
上
精
神
，
改
正
學
生
錯
誤
行
為
，
期
達
成
訓
導
目
標
，
特
定
本
實
施
細
則
。 

二
、
本
辦
法
所
列
獎
懲
細
則
與
學
生
操
行
評
定
辦
法
合
併
實
施
，
其
項
目
如
下
： 

 
  

獎
勵
：
⒈ 

獎
勵
卡(

累
積
五
張
記
嘉
獎
乙
次)

。 

 
   

   
  

⒉ 

嘉
獎
。 

 
   

   
  

⒊ 

小
功
。 

 
   

   
  

⒋ 

大
功
。 

 
   

   
  

⒌ 

特
別
獎
勵(

獎
狀
、
獎
品
，
公
開
表
揚)

。 

 
  

懲
罰
：
⒈ 

口
頭
訓
誡(

一
次
發
違
規
卡
一
張
，
累
積
三
張
記
警
告
乙
次)

。 

 
   

   
  

⒉ 

警
告
。 

 
   

   
  

⒊ 

小
過
。 

 
   

   
  

⒋ 

大
過
。 

 
   

   
  

⒌ 

特
別
懲
罰(

留
校
察
看
、
勒
令
退
學
開
除
學
籍
等)
。  

   
   

三
、
凡
學
生
表
現
之
優
點
，
不
合
於
嘉
獎
以
上
之
獎
勵
，
應
予
發
給
獎
勵
卡
，
並
由
訓
導
處
列
入
紀
錄
。 

  

四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應
予
嘉
獎
： 

 
  

⒈ 

獎
勵
卡
累
積
五
張
者
。 

 
  

⒉ 

經
一
學
期
觀
察
服
裝
儀
容
經
常
整
潔
，
合
予
規
定
者
，
足
為
同
學
模
範
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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⒊ 
經
一
學
期
觀
察
禮
節
周
到
足
為
同
學
模
範
者
。 

 
  

⒋ 
經
一
學
期
觀
察
團
體
活
動
確
有
成
績
表
現
者
。 

 
  

⒌ 

經
一
學
期
觀
察
對
同
學
合
作
互
助
，
勸
導
同
學
向
上
者
。 

 
  

⒍ 

拾
物(
金)
不
昧
，
其
價
值
輕
微
者
。 

 
  

⒎ 

服
務
公
勤
特
別
盡
職
者
。 

 
  

⒏ 

領
導
同
學
為
團
體
服
務
者
。 

 
  

⒐ 

生
活
言
行
較
前
進
步
，
有
具
體
事
實
表
現
者
。 

 
  

⒑ 

代
表
學
校
參
加
對
外
活
動
，
表
現
優
良
者
。 

 
  

⒒ 

作
業
認
真
，
足
為
全
班
之
模
範
者
。 

 
  

⒓ 

其
他
優
良
行
為
合
於
嘉
獎
者
。 

五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應
予
記
小
功
： 

 
  

⒈ 

擔
任
班
級
幹
部
負
責
盡
職
成
效
優
異
者
。 

 
  

⒉ 

代
表
學
校
參
加
對
外
活
動
，
因
而
增
進
校
譽
者
。 

 
  

⒊ 

行
為
誠
正
，
足
以
表
現
校
風
有
具
體
事
實
者
。 

 
  

⒋ 

倡
導
正
當
課
餘
活
動
成
績
優
良
者
。 

 
  

⒌ 

見
義
勇
為
能
保
全
團
體
或
同
學
利
益
者
。 

 
  

⒍ 

敬
老
扶
幼
有
顯
著
之
事
實
表
現
者
。 

 
  

⒎ 

熱
心
公
共
服
務
能
增
進
團
體
利
益
者
。 

 
  

⒏ 

拾
物(

金)

不
昧
，
其
價
值
貴
重
者
。 

 
  

⒐ 

維
護
團
體
秩
序
表
現
良
好
者
。 

 
  

⒑ 

其
他
優
良
行
為
合
於
記
小
功
者
。 

六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應
予
記
大
功
： 

 
  

⒈ 

代
表
學
校
參
加
對
外
比
賽
成
績
特
優
者
。 

 
  

⒉ 

提
供
優
良
建
議
經
學
校
採
納
，
並
能
率
先
力
行
獲
致
成
效
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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⒊ 
愛
護
學
校
或
同
學
有
特
殊
表
現
者
。 

 
  

⒋ 
拾
物(

金)

不
昧
，
其
價
值
特
別
貴
重
者
。 

 
  

⒌ 

有
特
殊
優
良
行
為
足
為
全
校
之
模
範
著
。 

 
  

⒍ 

其
他
優
良
行
為
合
於
記
大
功
者
。 

七
、
凡
學
生
行
為
偶
犯
錯
誤
情
節
輕
微
，
未
達
記
警
告
之
處
罰
者
， 

應
予
發
給
違
規
卡
，
並
當
面
口
頭
訓
誡
和
糾
正
。 

八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應
予
記
警
告
： 

 
  

⒈ 

違
規
卡
累
積
三
張
者
。 

 
  

⒉ 

無
正
當
理
由
經
常
遲
到
，
屢
勸
無
效
者
。 

 
  

⒊ 

上
課
不
專
心
聽
講
，
或
未
攜
帶
上
課
用
品
，
經
提
醒
後
仍
不
知
改
正
者
。 

 
  

⒋ 

上
課
不
守
秩
序
，
影
響
老
師
教
學
，
經
糾
正
後
仍
不
知
改
正
者
。 

 
  

⒌ 

服
裝
儀
容
不
符
規
定
，
穿
著
經
糾
正
仍
不
知
改
正
者
。 

 
  

⒍ 

不
按
時
繳
交
作
業
，
經
催
繳
無
效
者
。 

 
  

⒎ 

升
旗
及
各
項
集
會
，
態
度
不
嚴
肅
者
。 

 
  

⒏ 

擔
任
公
勤
不
盡
職
者
。 

 
  

⒐ 

上
課
看
漫
畫
、
小
說
或
與
課
程
無
關
之
讀
物
者
。 

 
  

⒑ 

攜
帶
飲
料
、
食
品
至
圖
書
館
或
影
響
他
人
閱
讀
者
。 

 
  

⒒ 

隨
地
吐
痰
、
嚼
口
香
糖
者
。 

 
  

⒓ 

攜
帶
化
妝
品
、
漫
畫
、
電
玩
等
，
經
勸
導
仍
不
改
者
。 

 
  

⒔ 

在
教
室
裡
打
球
或
走
廊
上
奔
跑
，
經
勸
導
仍
不
改
者
。 

 
  

⒕ 

上
體
育
課
不
穿
著
學
校
規
定
之
體
育
服
，
經
勸
導
仍
不
改
者
。 

 
  

⒖ 

不
遵
守
請
假
規
則
者
。 

 
  

⒗ 

違
反
上
列
各
項
之
一
或
其
他
不
良
行
為
，
應
予
記
警
告
者
。 

九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應
予
記
小
過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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⒈ 
私
藏
手
機
，
故
意
違
規
者
。 

 
  

⒉ 
上
課
睡
覺
、
聽
隨
身
聽
等
，
經
勸
導
仍
不
改
者
。 

 
  

⒊ 

上
課
或
集
會
故
作
怪
聲
狀
取
笑
擾
亂
秩
序
者
。 

 
  

⒋ 

不
經
校
門
出
入
或
不
請
假
離
校
外
出
者
。 

 
  

⒌ 

在
校
內
外
言
行
不
檢
或
服
裝
儀
容
不
整
，
經
警
告
仍
不
改
者
。 

 
  

⒍ 

染
髮
、
燙
髮
等
改
變
髮
質
顏
色
者
。 

 
  

⒎ 

欺
負
或
鬥
毆
同
學
者
。 

 
  

⒏ 

不
服
從
糾
察
隊
或
班
級
幹
部
糾
正
者
。 

 
  

⒐ 

違
反
上
列
各
項
之
一
或
其
他
不
良
行
為
，
其
情
節
較
為
嚴
重
，
應
予
記
小
過
者
。 

十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應
予
記
大
過
： 

 
  

⒈ 

鼓
動
風
潮
擾
亂
團
體
秩
序
者
。 

 
  

⒉ 

誣
蔑
師
長
、
態
度
傲
慢
者
。 

 
  

⒊ 

集
體
鬥
毆
或
毆
打
他
人
者
。  

 
  

⒋ 

考
試
舞
弊
者
。 

 
  

⒌ 

攜
帶
菸
、
酒
、
賭
具
到
校
，
或
有
抽
煙
、
酗
酒
、
賭
博
等
行
為
者
。 

 
  

⒍ 

行
為
不
檢
，
有
沾
校
譽
，
情
節
重
大
者
。 

 
  

⒎ 

言
行
不
檢
，
反
抗
師
長
指
導
，
破
壞
班
級
風
氣
者
。 

 
  

⒏ 

毀
損
公
物
、
佈
告
或
塗
寫
牆
壁
者
，
並
須
照
價
賠
償
。 

 
  

⒐ 

攜
帶
或
閱
讀
不
正
當
之
書
刊
、
圖
片
、
影
帶(

片)

，
嚴
重
破
壞
班
級
風
氣
者
。 

 
  

⒑ 

違
反
上
列
各
項
之
一
或
其
他
不
良
行
為
，
其
情
節
較
為
嚴
重
，
應
予
記
大
過
者
。 

 

十
一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但
身
之
反
省
悔
悟
者
，
經
校
務
會
議
評
議
，
應
予
留
校
察
看
： 

 
  

⒈ 

已
記
大
過
兩
次
，
小
過
兩
次
又
犯
過
者
。 

 
  

⒉ 

校
外
言
行
不
檢
，
有
毀
校
譽
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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⒊ 
違
抗
師
長
情
節
重
大
者
。 

 
  

⒋ 
違
反
上
列
各
項
之
一
或
其
他
不
良
行
為
，
其
情
節
較
為
嚴
重
，
應
予
留
校
察
看
者
。 

十
二
、
合
於
下
列
事
項
之
一
者
，
經
校
務
會
議
評
議
，
應
予
勒
令
退
學
： 

 
  

⒈ 

違
反
第
十
一
項
各
款
之
一
，
情
節
嚴
重
而
不
知
悔
悟
者
。 

 
  

⒉ 

在
校
期
間
，
獎
懲
相
抵
後
滿
三
大
過
者
。 

 
  

⒊ 

留
校
察
看
期
間
內
，
又
犯
過
者
。 

 
  

⒋ 

屢
犯
校
規
，
不
能
悛
改
者
。 

 
  

⒌ 

犯
有
竊
盜
等
重
大
不
良
行
為
者
。 

 
  

⒍ 

故
意
破
壞
校
譽
者
。 

 
  

⒎ 

侮
辱
師
長
情
節
嚴
重
者
。 

 
  

⒏ 

在
校
故
意
擾
亂
校
規
不
受
管
教
者
。 

 
  

⒐ 

凶
暴
毆
人
，
不
能
制
止
者
。  

 
  

⒑ 

違
反
上
列
各
項
之
一
或
其
他
不
良
行
為
，
其
情
節
較
為
嚴
重
，
應
予
勒
令
退
學
者
。 

十
三
、
學
生
之
獎
懲
概
依
上
列
規
定
辦
理
之
，
但
得
視
其
年
齡
長
幼
、
年
級
之
高
低
、
影
響
之
大
小
、 

 
   

  

行
為
動
機
與
態
度
如
何
酌
予
變
更
其
獎
懲
。 

十
四
、
有
關
學
生
之
獎
懲
，
導
師
須
通
知
其
家
長
或
監
護
人
。 

十
五
、
學
生
倘
有
違
反
重
大
法
紀
，
而
超
出
本
辦
法
條
例
以
外
者
，
得
召
開
訓
育
會
議
特
別
處
理
之
。 

十
六
、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公
佈
實
施
，
修
正
亦
同
。 

  

學
生
安
全
檢
查
條
例 

 
   

為
維
護
校
內
安
全
及
保
障
整
體
同
學
學
習
成
長
環
境
的
健
康
與
清
新
，
本
校
實
施
定
期
與
不
定
期
安
全
檢
查
， 

 

學
生
除
上
課
用
品
文
具
外
，
凡
與
課
程
無
關
或
有
危
險
性
及
妨
礙
身
心
正
常
發
展
之
物
品
，
請
勿
攜
帶
來
校
， 

一
經
查
獲
，
即
按
校
規
處
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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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生
外
出
管
理
辦
法 

一
、
為
加
強
團
體
紀
律
，
管
理
學
生
無
故
退
席
，
防
止
曠
課
事
情
發
生
，
特
訂
定
本
辦
法
。 

二
、
凡
學
生
到
校
後
，
未
到
放
學
時
間
不
准
外
出
。 

三
、
如
有
特
殊
事
故
必
須
外
出
時
，
應
先
依
照
請
假
辦
法
辦
妥
請
假
手
續
，
經
導
師
聯
絡
家
長
後
，
始
可
外
出
。 

四
、
如
係
公
出
，
應
由
指
導
老
師
通
知
訓
導
處
後
，
始
可
外
出
。 

五
、
如
有
老
師
領
隊
外
出
時
，
請
領
隊
老
師
或
班
長
先
向
訓
導
處
登
記
，
並
呈
請
校
長
批
准
後
，
始
可
離
校
。 

  

學
生
制
服
規
定 

一
、
服
裝
區
分
為
制
服
、
運
動
服
；
穿
著
時
間
、
場
合
依
學
校
規
定
穿
著
。 

二
、
學
生
制
服
、
運
動
服
及
鞋
襪
之
款
式
、
顏
色
應
符
合
學
校
規
定
，
否
則
不
得
穿
著
。 

三
、
制
服
、
運
動
服
之
穿
著
，
衣
、
褲
應
同
種
類
，
不
得
混
合
穿
著
。 

四
、
制
服
上
衣
釦
子
均
應
全
數
扣
上
，
冬
季
制
服
，
上
衣
下
擺
不
可
置
於
褲
外
（
須
紮
入
褲
內
；
個
人
內
衣
亦
同
）；
球
場
運
動
，
請
於
離
開
前 

 
 

整
理
服
儀
後
再
離
開
。 

五
、
冬
季
服
裝
穿
著
，
若
氣
溫
過
低
，
可
加
穿
本
校
指
定
背
心
或
毛
線
衣
。
學
校
制
服
不
足
以
保
暖
者
，
可
內
著
制
服
外
加
黑
色
或
深
藍
色
家 

 
 

用
大
衣
禦
寒
，
或
加
穿
素
色
圍
巾
。 

六
、
男
、
女
生
須
依
規
定
穿
著
學
校
指
定
之
皮
鞋
、
運
動
鞋
、
室
內
鞋
款
式
。 

七
、
襪
子
以
白
色
（
夏
季
）
或
藍
色
為
主
。
踝
襪
、
泡
泡
襪
、
網
狀
絲
襪
皆
不
可
穿
著
，
襪
長
高
度
須
於
腳
踝
十
公
分
以
上
。 

八
、
褲
子
皮
帶
以
素
面
黑
色
為
主
，
書
包
、
背
包
不
可
塗
污
、
毀
損
。 

九
、
寒
暑
假
、
例
假
日
返
校
上
課
、
打
掃
、
參
加
校
內
活
動
，
服
裝
儀
容
規
定
與
平
時
上
課
時
相
同
。 

 

⒈
制
服
款
式
（
小‧

中‧

高
學
部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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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生
制
服
： 

 
   

夏
季
：
短
袖
白
襯
衫
、
制
服
長
褲
、
白
襪
、
黑
皮
鞋
。 

 
   

冬
季
：
長
袖
白
襯
衫
、
制
服
長
褲
、
制
服
西
裝
外
套
、
領
帶
、
白
襪
、
黑
皮
鞋
。 

 
 

女
生
制
服
： 

 
 

夏
季
：
短
袖
襯
衫
、
制
式
摺
裙
、
白
色
長
統
襪
（
約
小
腿
上
方
高
度
）
、
黑
皮
鞋
。 

 
   

冬
季
：
長
袖
襯
衫
、
制
式
摺
裙
、
制
服
西
裝
外
套
、
領
結
（
中‧

高
部
女
生
為
領
帶
）、
深
藍
色
長
統
襪
、
黑
皮
鞋
。 

 

⒉
運
動
服 

 
   

夏
季
：
短
袖
制
式
運
動
上
衣
、
制
式
運
動
長
褲
、
、
運
動
鞋
。 

 
   

冬
季
：
制
式
運
動
上
衣
、
長
袖
制
式
運
動
外
套
、
制
式
運
動
長
褲
、
運
動
鞋
。 

         
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手
冊
修
訂
沿
革 

一
、
二
Ｏ
一
Ｏ
年
九
月
一
日
修
訂
發
布
。 

二
、
二
Ｏ
一
三
年
三
月
八
日
校
務
會
議
決
議
通
過
修
訂
「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請
假
規
則
」
公
假
以
全
勤
計
。 

三
、
二
Ｏ
一
五
年
四
月
十
日
修
訂
「
學
生
制
服
規
定
」
、「
制
服
照
片
」
發
布
。 

四
、
二
Ｏ
一
五
年
十
一
月
六
日
校
務
會
議
決
議
通
過
修
訂
學
生
請
領
各
種
證
明
書
須
知
第
四
條
、
證
明
書
發
給
份
數
不
加
限
制
，
每
份
依
據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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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中
華
學
校
證
明
書
發
行
申
請
書
所
列
收
費
。
附
言
：
高
三
畢
業
班
申
請
證
明
書
僅
限
報
考
三
所
學
校
免
費
，
其
餘
均
照
收
工
本
費
。
東
京
中

華
學
校
學
生
請
假
規
則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病
假
十
節
扣
操
行
分
數
Ｏ‧

五
分
。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請
假
規
則
第
二
條
第
三
項
事
假
十
節
扣
操
行

分
數
Ｏ‧
五
分
。
東
京
中
華
學
校
學
生
請
假
規
則
第
四
條
第
十
二
項
小
六
、
中
三
畢
業
班
級
，
因
升
學
報
考
外
面
的
學
校
一
律
以
事
假
處
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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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中華學校制服 

              

    小中高男生冬季制服      中高女生冬季制服     小學女生冬季制服 

 

        

     小學運動服（一）      小學運動服（二） 

 

    

運動鞋（中高年級以上用） 運動鞋（一）    室內鞋（一）     室內鞋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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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小學部夏季制服            中學部 高中部夏季制服 

     

   冬季制服(全學年)    冬季外套(全學年)       制服毛線衣(全學年)  制服背心(全學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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